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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24202420242024】】】】1066106610661066 号号号号

关于对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

重大资产购买预案的问询函

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：

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《重大资产购买预案》（以下简称预案），

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。

1.预案披露，公司拟批准瀚蓝（香港）环境投资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瀚蓝香港）作为要约人，在满足先决条件的前提下向计划股

东和购股权持有人提出私有化粤丰环保电力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标

的公司或粤丰环保）的建议，其中涉及根据开曼群岛公司法第 86 条

以协议安排方式私有化粤丰环保。交易完成后，粤丰环保将成为公

司控股子公司，并从香港联交所退市。

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相关法律法规，说明协议安排方式私有化在

收购股份数量、比例等方面的达成条件和后续具体步骤；（2）粤丰

环保相关股东是否已明确参与本次要约，如参与要约股份数量未能

达到计划股份数，本次交易是否存在仅收购标的公司少数股权的风

险；（3）结合交易完成后，公司持有标的公司表决权数量、章程约

定、董事会构成及日常经营决策机制、重大事项表决安排、人员及

业务整合计划、购股权授予安排等，说明公司能否实现对标的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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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控制以及具体认定依据;（4）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臻达发展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臻达发展）仍保留 7.23%股份的原因及主要考虑，后

续是否有进一步收购标的公司剩余股权的安排。

2.预案及相关公告披露，本次交易先决条件之一为需完成向瀚

蓝（佛山）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瀚蓝佛山）注资 46 亿元，公司

拟联合投资人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广东南海控股集团有限

公司合资成立的高质量基金向瀚蓝佛山增资，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

佛山市南海瀚蓝固废处理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瀚蓝固废）向瀚

蓝佛山增资 20.2 亿元，高质量基金向瀚蓝佛山增资 20 亿元，增资

完成后，瀚蓝固废将持有瀚蓝佛山 56.52%股权。同时，瀚蓝佛山拟

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61亿元的并购贷款。获得上述增资款和并

购贷款后，瀚蓝佛山拟向其境外全资子公司瀚蓝香港增资至总股本

不超过 113 亿元港币用于支付本次私有化交易对价。

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公司资产负债率、现金流情况、资金来源、

还款安排等说明公司是否有相应支付能力，相关资金支出及并购贷

款的偿还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；（2）说明瀚蓝佛山增资

后董事会席位安排、日常经营决策安排，公司能否对其形成控制；

（3）说明上市公司与相关交易对方就增资安排是否存在其他利益约

定或安排，是否存在导致前期增资构成“明股实债”的其他情形；

（4）说明并购贷款的进度，向境外支付大额现金需要履行的程序和

目前的进度安排，是否存在障碍或困难，并充分提示风险。

3.预案披露，标的公司主要股东臻达发展于 2023 年 10 月向上

海实业发行 16.37 亿港元可交换债券，上海实业有权以该等可交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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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券交换臻达发展所持有的2.44亿股标的公司股份，同时，臻达发

展以其所持有的3.71亿股标的公司股份向上海实业提供质押担保。

请公司：（1）说明截至目前与上海实业关于可交换债券相关事

宜的沟通情况；（2）说明解除相关股票质押的具体措施和时间安排，

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。

4.预案披露，标的公司2023年度实现收入49.80亿港元、净利

润 10.01 亿港元，分别同比下滑 40%、25%；毛利率为 41.8%，较上

年增加11.1个百分点；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10.78亿港元，

较上年由负转正。标的公司存在应收账款回收风险，臻达发展已出

具不可撤销承诺对标的公司历史应收账款的回收做出一定保障安

排。

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行业发展情况、在手订单等，说明标的公司

2023 年度业绩大幅下滑的原因以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持续下滑的风

险；（2）说明毛利率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符合行业变动趋势，

相关毛利率水平是否可持续；（3）说明标的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

额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与公司收入、净利润变动情况相

匹配；（4）说明臻达发展就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回款情况所出具的不

可撤销承诺以及保障安排的具体内容。

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，在10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

问题书面回复我部，并对预案作相应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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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

二〇二四年八月二日


